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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45 证券简称：正元智慧 公告编号：2025-070

债券代码：123196 债券简称：正元转 02

正元智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为控股子公司的部分担保

暨新增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正元智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元智慧”）于 2025年 7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为控股子公司的部分担保暨

新增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取消担保的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中，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尼普顿”）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4,000.00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额度为人民币 4,00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因尼普顿取消了在上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综合授信计划人民

币 4,000.00万元，公司相应取消拟为尼普顿提供的人民币 4,000.00万元担保。

二、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申请银行贷款业务，并由公司为该贷款业务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反担保，具体如下：

（一）尼普顿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人民

币 1,000.00万元贷款，期限一年，并由公司为该贷款提供额度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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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公司将来对尼普顿追偿权的实现，尼普顿其他股东贾立民、姚向花、胡

顺利、茹杭利、张玉芝、杭州昭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鑫尼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按各自在尼普顿的持股比例为公

司对尼普顿的担保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反担保。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正元数币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正元”）

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申请人民币 1,000.00

万元贷款，期限一年，并由公司为该贷款提供额度为人民币 1,000.00万元连带责任

担保；

为保障公司将来对江苏正元追偿权的实现，江苏正元其他股东南京亮鸣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丽水智付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赛众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潘雁鸣已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按各自在江苏正元的持股比

例为公司对江苏正元的担保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反担保。

综上，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如下：

序

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正元智慧

持有被担

保方股份

比例

拟贷款银行

拟贷

款期

限

拟贷款金额

（万元）

拟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类型

1 正元智慧 尼普顿 51.00%
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一年 1,000.00 1,000.00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2 正元智慧 江苏正元 51.00%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支

行

一年 1,000.00 1,000.00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合 计 2,000.00 2,000.00

公司董事会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理人在此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的签

署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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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为尼普顿、江苏正元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尼普顿

1、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年 07月 01日

3、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 99号 1号楼 615室

4、法定代表人：贾立民

5、注册资本：人民币 4,460万元

6、经营范围：服务：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网络系统、智能充电系统、物联网

设备、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环保设备、太阳能设备、消防设备、直饮水设备、水处

理设备、水泵系统、机电设备、楼宇智能控制系统的技术开发、设计、上门安装、维

护（凡涉及许可证、资质证书的，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书经营），热水供应（不含

饮用水），洗衣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承接给排水工程、水处理工程、

中央热水工程、暖通工程（凭资质证书经营），物业管理，家用电器、机电设备、汽

车、净水设备、开水器设备、热水器设备、洗衣设备、空调的租赁；批发、零售：空

调，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洗涤设备，热水器设备，智能充电设备，物联网设备，直

饮水设备，水处理设备；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尼普顿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正元智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746,000.00 51.0000%

贾立民 10,535,490.00 23.6222%

姚向花 1,000,310.00 2.2428%

杭州昭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74,200.00 9.1350%

茹杭利 2,616,000.00 5.8655%

张玉芝 157,700.00 0.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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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杭州鑫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60,000.00 5.0673%

胡顺利 1,118,000.00 2.5067%

上海舞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2,000.00 0.2063%

张雯华 200.00 0.0004%

李祥华 100.00 0.0002%

合 计 44,600,000.00 100.0000%

8、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日尼普顿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 1-12月（经审计）

2025年 3月 31日/
2025年 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1,802,939.56 626,615,786.43

负债总额 381,957,343.71 388,022,626.0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1,547,474.74 151,221,416.72

流动负债总额 310,113,331.43 322,965,727.96

净资产 229,845,595.85 238,593,160.39

营业收入 219,991,094.90 52,178,200.71

营业利润 47,180,756.43 10,195,416.54

净利润 43,751,698.39 8,747,564.54

（二）江苏正元

1、被担保人名称：江苏正元数币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4年 05月 14日

3、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苏源大道 19号九龙湖国际企业总部

园 A1号楼 13层（江宁开发区）

4、法定代表人：潘雁鸣

5、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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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施工；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金融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联网技术服务；

物联网技术研发；5G通信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

服务；技术推广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信息技术和流程

外包服务（不含金融信息服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

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大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国内

贸易代理；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装帧

流通人民币；货币专用设备销售；货币专用设备制造；安防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

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办公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

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专业设计服务；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出资额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正元智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30.00 51.00

南京亮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0.00 19.00

丽水智付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0.00 19.00

南京赛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 10.00

潘雁鸣 30.00 1.00

合 计 3,000.00 100.00

8、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日，江苏正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 1-12月（经审计）

2025年 3月 31日/
2025年 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813,795.53 25,107,681.97



6

负债总额 24,319,604.89 21,708,973.9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21,299,872.87 18,689,241.91

净资产 6,494,190.64 3,398,708.04

营业收入 16,180,767.81 699,469.67

营业利润 -3,504,456.08 -3,120,608.36

净利润 -3,505,809.36 -3,095,482.60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尼普顿

尼普顿（以下简称“债务人”）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00万元贷款，期限一年，并由公司为该贷款提供额度为人民

币 1,00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以下称“主保证”）。

为保障公司将来对债务人追偿权的实现，债务人其他股东贾立民、姚向花、胡顺

利、茹杭利、张玉芝、杭州昭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鑫尼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反担保保证书》（以下称“反保证书”），已向公司

提供了反担保，以上债务人其他股东合称“本担保人”，特不可撤销地和无条件地向

公司作出下述保证事项：

1、担保方式：本担保人以自身所有财产就公司将来对债务人的追偿权行使，向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2、担保范围：本担保人按照其在债务人所占的股权比例承担公司因主保证代债

务人向债权人清偿的本金、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

权人、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

3、担保期限：自反保证书生效日至公司代债务人向债权人清偿债务日后三年。

4、担保行使：当公司因主保证代债务人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后，公司有权就反保

证书所确认的担保范围限额，直接向本担保人行使连带保证反担保权，要求本担保人

承担连带还款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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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担保陈述和保证：本担保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以自

身名义履行反保证书的义务并承担民事责任；且签署和履行反保证书是本担保人真实

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同时，本担保人作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签

署反保证书时已经得到股东会、董事会、合伙人会议或其他机构的授权且不违反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的规定。否则，所产生的责任概由本担保人承担，且

本担保人不得以此为由对抗反保证书项下责任的承担和义务的履行。

（二）江苏正元

江苏正元（以下简称“债务人”）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支行申请人民币 1,000.00万元贷款，期限一年，并由公司为该贷款提供额度

为人民币 1,00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以下称“主保证”）。

为保障公司将来对江苏正元追偿权的实现，债务人其他股东南京亮鸣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丽水智付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赛众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潘雁鸣签署了《反担保保证书》（以下称“反保证书”），

同意向公司提供了反担保，以上债务人其他股东合称“本担保人”，特不可撤销地和

无条件地向公司作出下述保证事项：

1、担保方式：本担保人以自身所有财产就公司将来对债务人的追偿权行使，向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2、担保范围：本担保人按照其在债务人所占的股权比例承担公司因主保证代债

务人向债权人清偿的本金、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

权人、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

3、担保期限：自反保证书生效日至公司代债务人向债权人清偿债务日后三年。

4、担保行使：当公司因主保证代债务人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后，公司有权就反保

证书所确认的担保范围限额，直接向本担保人行使连带保证反担保权，要求本担保人

承担连带还款保证责任。

5、担保陈述和保证：本担保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以自

身名义履行反保证书的义务并承担民事责任；且签署和履行反保证书是本担保人真实

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同时，本担保人作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签

署反保证书时已经得到股东会、董事会、合伙人会议或其他机构的授权且不违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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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的规定。否则，所产生的责任概由本担保人承担，且

本担保人不得以此为由对抗反保证书项下责任的承担和义务的履行。

五、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取消部分为尼普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新增为尼

普顿、江苏正元的银行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系根据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实

际资金需求，支持其业务发展需要做出的决定。公司对上述控股子公司在经营管理、

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上述担保及反担保事项未损害公司利益，有

利于公司支持上述控股子公司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增加流动资金信贷额度

储备，保障上述控股子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的风险。

综上，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关于取消为控股子公司的部分担保暨新增为控股子公司

担保的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为尼普顿、江苏正元提供担保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0.00

万元，对合并报表外主体反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000.0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

为人民币 68,500.00万元，合计担保及反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70,500.00万元。连同本

次取消为尼普顿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人民币

4,000.00万元担保额度，以及本次新增公司为尼普顿、江苏正元的提供人民币 2,000.00

万元担保额度，公司合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68,5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 63.0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比例为

23.97%。公司本次为尼普顿、江苏正元提供担保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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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括本次新增担保事项，除因融资担保集团向公司控股子公

司尼普顿提供的人民币 2,00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公司相应为融资担保集团提供人

民币 2,000.00万元反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合并报表外担保事项及逾期

担保情况，亦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正元智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7月 25日


